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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病假拒复查遭解雇

原告于 年 月 日进入

被告处工作 年 月 日

原告工资被调整为 元 月

年 月 日 原告与被告续

签期限至 年 月 日的劳动

合同 合同约定原告担任财务行政

经理

年 月 日 原告生育

一女 年 月 日 原告产

假届满

年 月 日 原告通过

电子邮件以其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患

重度营养不良症为由 向被告申请

哺乳假 所附的病历记载就诊医院

为上海市儿童医院 但疾病诊断书

为上海市儿童保健所出具 医生盖

章也与病历记载的接诊医生不符

被告回复 你提供的证明完

全不符合上海市卫生局沪卫疾妇

号文件要求 所以公

司无法批准你的哺乳假 据此 你

必须按照公司要求到嘉定仓库正常

上班

公司要求你于 月 日下班

前提供符合上海市卫生局沪卫疾妇

号文件要求的证明

否则所有缺勤按照公司制度认定为

旷工

而且 你一直未按公司 月

日口头通知和 月 日书面通

知到嘉定仓库上班 在此向你提出

书面警告

之后 原告又以电子邮件方式

向被告上传了 年 月 日开

具的加盖上海市儿童医院医务科的

疾病证明单 但无当日就诊记录

被告于 年 月 日回复

公司要求你在 月 日前带你女

儿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一起到公司

指定的医疗机构 本市三甲医院

针对你所说的你女儿的严重营养不

良进行检查 检查费用由公司承

担

在公司未得到公司指定的医疗

机构的证明前 你的哺乳假的申请

不会被批准

原告收到邮件后未予配合 在

原告申请哺乳假期间 被告欲上门

探望原告女儿 原告及其丈夫以不

方便为由予以拒绝

年 月 日 被告再次

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原告 从公司

上次通知你带你女儿同公司人员一

起到公司指定医疗机构检查以来

你一直不回应也不到公司上班 根

据这种情况 同时根据公司管理制

度决定停发你的工资 年

月 日 被告以原告旷工为由

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

年 月 日 原告申

请劳动仲裁 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元 未

获仲裁支持 遂起诉至法院 要求

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 元

法院

公司可以解除合同

法院认为 哺乳假是国家给予

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保护 但女职

工申请哺乳假 应当符合相关规

定 原告以婴儿患有重度营养不良

症为由向被告申请哺乳假 然原告

前后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被告上传的

病历及疾病诊断证明书 所载就诊

医院 就诊时间及接诊医生均不

符 原告以存在矛盾的就诊资料向

被告申请哺乳假 不符合上海市卫

生局关于申请哺乳假的条件

且在被告提出探望其女儿的合

理要求后 予以拒绝 原告的行为

不符合常理 足以使被告对原告儿

女是否患有重度营养不良症产生合

理怀疑

被告由此要求原告再行复诊

以便确定是否批准原告哺乳假 被

告对原告所作的管理措施尚属合

理 原告不服从被告管理 且在未

获准哺乳假的情况下 擅自缺勤长

达 个月 已经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劳动纪律 也违背了劳动者应尽的

勤勉义务

对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劳动纪

律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 符

合法律规定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

求 法院不予以支持 据此 法院

判决 驳回原告于某某的诉讼请

求

提醒

单位须完善应对措施

在现实生活中 个别医院不仅

存在 人情病假单 甚至还曝出

存在通过网络花钱购买病假单的情

况 此外 还有个别劳动者 小病

大养 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

如何来防范虚假病假 保障用

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确实让企业的

管理人员很头疼

本案中 用人单位的做法值得

学习借鉴 就笔者的实际办案经验

而言 用人单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式采取防范措施

首先 要防范虚假病假 不能

指定医院就诊 但可以指定医院复

查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参加医疗保

险的职工可在所在辖区任何一家医

保定点就医 享受医保待遇 只要

医保定点医院开具的病假证明都有

效 劳动者患病到哪家医院就诊是

劳动者应有的权利 用人单位无权

限制

但是 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劳动

者提供就诊记录 病历卡 病情证

明单 医药费证明以便对病假的真

实性进行形式上的审查 如果用人

单位在形式审查过程中产生合理怀

疑 比如本案中劳动者提供的病历

及疾病诊断证明书 所载就诊医

院 就诊时间及接诊医生均不符的

情况下 有权要求劳动者去指定

医院复查 这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进行用工管理的最基本权利之一

劳动者应当服从

其次 在指定医院复查时 要

尽可能为劳动者提供方便 比如尽

可能指定距离劳动者居住地较近或

离用人单位较近的医院 在复查时

垫付检查费 并为劳动者报销车

费 这既体现用人单位的人文关

怀 又可以使劳动者少些拒绝的理

由

再次 用人单位还可以采取上

门探望的方式核实病假真伪 这样

既体现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关爱之

情 也达到了用人单位了解劳动者病

情的目的 客观上也起到了对劳动者

病假的某种监控作用

最后 用人单位要堵住 泡病

假 或 小病大养 这个漏洞 还要

在工资结构上做文章 总的原则是让

泡病假 的员工在收入上遭受损失

当劳动者发觉自己 泡病假 或

小病大养 不合算时 也就不会这

么做了

具体可在工资结构中单独设置全

勤奖 并事先规定 请病假超出一定

时限的 全勤奖取消

在发放病假工资时 既要严格按

照法定标准 也不能让员工感到有利

可图

病假达到一定程度 可取消年度

奖金或年底加薪资格等

同时 为了避免误伤无辜 对确

有重病 大病的员工 企业可适当予

以补贴 并在年底奖金或加薪方面做

出例外规定 以保障员工的生活 提

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体现企业的

社会责任

最后 虽然企业不能指定医院就

诊 但企业可以通过补充医疗保险

就医路费报销 医疗津贴等福利项目

引导劳动者去指定医院就诊 比如规

定只有在指定医院就诊才能享受这类

福利

员工生病需要请假 这是人之常情 但在病假的情况下 也需要

遵守用人单位的相关管理制度 同时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但在现实中 的确存在少数员工 泡病假 以及 小病大养 的情

况

遇到这种情况 单位必须妥善应对 不能冲动之下开除了事 而

是应当先礼后兵 履行必要的程序 否则一旦引发仲裁或者诉讼 用

人单位反而可能陷入不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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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经常会展开父母争夺孩

子抚养权大战 双方无法协商一

致 最终会由法院判决抚养权的归

属 想在抚养权大战中成为赢家

就应该了解法院判决抚养权归属的

审判标准 双方应当从各项条件入

手 证明自己满足的条件多于对方

或者自己比对方的优势更大 那么

最终获得抚养权的机会也越大

具体来说 以下几个方面的证

据是格外重要的

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工资

收入或经济条件的优势 比如工资

条 单位出具的工资收入证明 纳

税凭证 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等

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受教

育程度 所居住环境等人文方面的

优势 比如房屋产权证 小区治安

较好能保障孩子的安全 小区环境

安静能保障孩子的休息等

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及自己

父母能给予孩子陪伴和照顾

比如证明自己父母的陪伴时

间 受教育程度 身体状况等方面

优于对方当事人 或者证明自己工

作有足够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健康

成长 相比对方经常加班 工作压

力大 没有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更

有优势

提供证据证明孩子有长期

与自己生活的习惯 一般法院都倾

向于延续孩子的生活习惯 以免让

孩子承受父母离异的重大变化

比如女方可以举证 自孩子出

生至今都全职照顾孩子 与孩子朝

夕相处 相比对方仅工作之余陪伴

孩子更有优势

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存在不

利于孩子成长的因素 比如证明对

方已有恋人且有结婚的可能 或者

对方有吸毒 赌博等恶习

此外 同父异母 同母异父

继父继母等因素也都有可能影响孩

子的健康成长

除了上述证据之外 法律还规

定两周岁以下的儿童一般由母亲抚

养 但是父亲能证明孩子母亲有严

重传染疾病 精神疾病 或者母亲

有抚养能力却不尽抚养义务的话

孩子可以随父亲共同生活

对于两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

女 法律未明确规定其抚养权的归

属问题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之规定 对于

两周岁以上的未成年的子女 双方

均要求随其生活 一方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可予优先考虑

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

因丧失生育能力的

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

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

不利的

无其他子女 而另一方有

其他子女的

子女随其生活 对子女成

长有利 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

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 或者

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

形 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

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 应

考虑该子女的意见

此外 抚养权不是一成不变的

离婚时法院会根据双方情况判决子女

抚养权归属 但当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后 当事人可请求法院变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方要求变

更子女抚养关系 应予支持 与子

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

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与子女

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

待子女行为 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

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 十

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 愿随另一方生

活 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有其他

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